
南投縣政府提供死亡登記後續辦理事項一次告知單 

建議辦理事項 
權               責               機               關 

機關名稱及服務電話 服 務 地 址 

遺產稅申報及

查調被繼承人

財產歸戶資料

參考清單 

中區國稅局南投縣分局  049-2223067 

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  049-2990991 

中區國稅局竹山稽徵所  049-2641914 

南投市復興路 2號四樓 

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52號三樓 

竹山鎮公所路 106號 

土地建物所有

權移轉 

南投地政事務所  049-2223328 

草屯地政事務所  049-2334128 

埔里地政事務所  049-2983980 

竹山地政事務所  049-2642125 

水里地政事務所  049-2772135 

南投市三和二路 60號 

草屯鎮中正路 579之 1號 

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48號 

竹山鎮鯉南路 23號 

水里鄉六合路 19號 

陳報遺產清冊

或拋棄繼承 

被繼承人住所地地方法院 

049-2242590（南投地方法院） 
南投市中興路 759號 

自來水用戶過

戶申請 

南投營運所  049-2222635 

草屯營運所  049-2563505 

埔里營運所  049-2915176 

竹山營運所  049-2642074 

水里營運所  049-2762076 

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550號 

草屯鎮博愛路 6號 

埔里鎮大城路 9號 

竹山鎮大明路 356號 

集集鎮民權路 430號 

電力用戶變更 
台灣電力公司南投區營業處 

049-2350101 
草屯鎮太平路一段 42號 

勞保及國民年

金喪葬給付 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南投辦事處 

049-2222954 
南投市芳美路 391號 

健保退保 被保險人投保單位  



南投縣政府提供死亡登記後續辦理事項一次告知單 

建議辦理事項 
權               責               機               關 

機關名稱及服務電話 服 務 地 址 

農保喪葬津貼 

南投市農會  049-2223346 

草屯鎮農會  049-2333151 

埔里鎮農會  049-2991005 

竹山鎮農會  049-2644077 

集集鎮農會  049-2761700 

名間鄉農會  049-2739788 

鹿谷鄉農會  049-2751950 

中寮鄉農會  049-2691111 

魚池鄉農會  049-2895505 

國姓鄉農會  049-2721510 

水里鄉農會  049-2772101 

信義鄉農會  049-2791415 

仁愛鄉農會  049-2802249 

南投市龍井街 62號 

草屯鎮草溪路 1061號 

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6號 

竹山鎮下橫街 38號 

集集鎮民生路 113號 

名間鄉彰南路 26號 

鹿谷鄉中正路二段 77號 

中寮鄉永平路 186號 

魚池鄉魚池街 439號 

國姓鄉中正路二段 357號 

水里鄉民生路 362號 

信義鄉明德街 29號 

仁愛鄉仁和路 150號 

汽、機車過戶 南投監理站  049-2350923 南投市中興路 201號 

 

 

 

急難救助、特殊

境遇家庭緊急

生活扶助 

 

 

南投市公所  049-2222110 

草屯鎮公所  049-2338161 

埔里鎮公所  049-2984040 

竹山鎮公所  049-2642175 

集集鎮公所  049-2762034 

名間鄉公所  049-2732116 

鹿谷鄉公所  049-2755720 

中寮鄉公所  049-2692301 

南投市玉井街 5號 

草屯鎮草鞋墩一街 8號 

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39號 

竹山鎮公所路 100號 

集集鎮民生路 61號 

名間鄉彰南路 40號 

鹿谷鄉中正路二段 73號 

中寮鄉永平路 270號 



 

急難救助、特殊

境遇家庭緊急

生活扶助 

 

魚池鄉公所  049-2895371 

國姓鄉公所  049-2721002 

水里鄉公所  049-2772141 

信義鄉公所  049-2791515 

仁愛鄉公所  049-2802534 

魚池鄉秀水路 233號 

國姓鄉國姓路 267號 

水里鄉民生路 112號 

信義鄉玉山路 47號 

仁愛鄉仁和路 29號 

(以下項目請各

所按實際需求

填寫) 

  

   105.10.05 修正 

備註： 

一、建議辦理事項請各戶政事務所按所轄民情自行增列。 

二、98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1148條第 2項規定：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

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。」同法第 1156條及第 1156 條之

1 課予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之義務，倘未為之，依同法第 1162 條

之 1 及第 1162 條之 2 等規定，則可能喪失限定利益，致繼承人清償債務之

範圍不僅以所得遺產為限。 (司法院陳報遺產清冊書狀範例網址：

http://www.judicial.gov.tw/assist/assist03/6-048.doc) 

 


